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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危机 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劳动关系 促进企业和社会协调发展 

河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 学会副会长 王慧林 

  

一 

  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协调好劳动关系，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民营企业作为市

场经济的基本单位，其劳动关系是否和谐，愈益成为关系其快速健康发展的危机因素之一，

不仅如此，而且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无论从媒体的报道或者人们近些年来的普遍感受，

还是从国家劳动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民营企业的劳动关系问题明显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

要问题。有关方面对上海市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对劳动关系的评价为“和谐”的仅占

9.2%，评价为“一般”的比例最大，占62.2%，评价为“比较紧张”和“矛盾激烈”的分别

为20.2%和8.4%，后三种评价占到了90.8%。在我国经济相当发达的上海，劳动关系的状况如

此，可见其他地区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当前，我省的民营经济发展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非

公有制经济已经超过河北的半壁江山，截止到2006年底，民营经济单位达到189.6万个，从

业人员达1382.9万人，完成增加值175.5亿元。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分别超过了公有制企业和

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已成为增加就业的主渠道。能否在1382.9万员工这样一个庞大群体中建

立新型的劳动关系，对于实现企业的和谐发展，对于构建我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应该说,近年来我省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取得了较好发

展。一些睿智的企业家认识到劳动关系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

已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比如新奥集团严格按照《劳动法》有关规定，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集团自成立之日起从无拖欠员工工资现象，也没有与任何一位员工发生过重大劳动争议案

件。河北吉运集团与每位员工都签订了劳动合同，按月足额发放工资，并及时缴纳养老保

险，还为职工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些企业的和谐健康快速发展，证明了和谐的劳动

关系对企业的至关重要性。 

二 



  目前，我省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总体状况正趋于优化，但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

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劳动关系签订率低。一些企业招聘用工随意性较大，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招用劳

动者不通过劳动力市场或人才市场，也不办理录用手续，任意辞退职工，把企业的“自主用

工”变成“自由用工”。招聘职工不签订劳动合同，或是虽有劳动合同或协议，但内容简

单，甚至存在违法或无效的部分，为劳动纠纷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二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这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的企

业以种种借口，事先不征求工会和职工的意见，任意要求职工加班加点，且不按规定支付加

班加点报酬，如职工不愿意就以不服从安排为由将之“炒鱿鱼”。相当一部分企业以计件工

资定额过高，迫使职工为完成任务必须加班加点，使职工时常处于超负荷状态，严重影响了

职工的身心健康。 

  三是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缴纳率低。一些企业不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手续，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有的企业超计划使用劳务工，或借口先试用而不签订劳动

合同，试用几个月就辞退，重新换一批人再试用；再不然就是用适当多发给职工少量工资补

贴，或用一部分工资为职工购买商业保险的办法代替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费。 

  四是工作环境差，劳动安全缺乏保障。少数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对刚进单位的职工不

进行安全教育或培训，对需持证上岗的随意招收无证人员上岗，生产中也缺乏必要的劳动保

护措施和安全生产设施。个别企业甚至连工作的衣、帽、鞋、防护眼镜、口罩等最基本的劳

动用品也不发。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劳动关系重视不够，观念淡漠。不少地方、部门和用人单位对民营企业职工仍存

在着歧视心态，用工不签合同、不上保险。同时，民营企业的职工特别是那些农民工，维权

意识较为淡薄，不了解或不关心有关的劳动保障政策。如据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此前对农民

工参加社保情况的问卷调查，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占4.44%，不了解、不关心社保政策

的占77.4%，不愿意参保的占了70%。 

  二是有些政策制度存在缺陷，不适应民营企业职工的需要。在制度建设方面，有些政策

制度刚性不强，在执行中打了折扣。比如社保政策尚未更好地考虑到民营企业员工特别是农

民工频繁流动的特点，有些用人单位经常出现年初入保、年终退保的情况，有些甚至不退保

就走人。有些法规规定程序繁杂、耗时过长，不利于民营企业职工维权。假如一个农民工因

为工伤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要走完全部程序需耗时5－6年。 

  三是基层维权机构不健全。一些地方和部门特别是一些中小型的民营企业，不重视工会

等组织建设，没有为职工维权的机构。有些企业虽建有工会等组织机构，但发挥作用不够，

有些只是“摆设”。 

  四是劳动保障监察力量薄弱，对发生的一些侵权行为不能也没有力量及时制止。我省目

前还没有劳动监察大队等执法力量，市、县两级的劳动监察力量也十分薄弱。 

三 

  为进一步优化我省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特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各级党委、政府、民营企业和广大职工的劳动关系意识。省直

有关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继续深入持久地宣传好《劳动法》等法律、政策，增强人们的劳

动意识。要注重宣传的效果，使各级党委、政府、民营企业都能够自觉主动地履行好相应的

职责，按照有关法律、政策办事；使广大民营企业职工都有强烈的维权意识，自觉保护好自

身的利益。 

  二是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其综合素质。民营企业的经

营管理者对于企业劳动关系的优化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这方面，有的管理者心中明白有关政

策法规却不执行，有的确属不了解国家政策要求。对这些人就应当加大培训的力度，使他们

能够从国家法律、政策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切实抓好这项工作，建议省政府每年拨出专款，

用于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相关法律、政策的专门培训。省里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中小企业局、总工会、工商联等部门牵头组织。 

  三是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健全完善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相关制度措施。要把制度建设

摆在突出位置，依靠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当前，要重点抓好厂

务公开、职工代表大会、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建

设。同时，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省政府有关部门，要围绕促进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问题加



大调查研究力度，探索建立符合我省民营企业实际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 

  四是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力促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与优化。要抓紧组建我省劳

动监察大队等执法机构，对各地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情况进行经常性监督检查。对违反国家

法律、政策的行为，坚决予以纠正，依法予以处理。同时，各级要进一步加大工会等维权组

织机构的建设，配齐配强人员，开展好工作。要督促指导民营企业建立工会等相应的组织机

构，切实维护好职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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